
承医政发﹝2016﹞38号

承德医学院关于下发
《承德医学院校领导接待日制度》的通知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    为密切学校领导与广大师生的联系，广泛听取师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要求，营造民主、团结、和谐的办学氛围，切实改变机关工作作风，提高服务效率，推行校务公开，不断提高和完善校领导科学决策、民主管理和改革创新的能力，学校决定进一步完善校领导接待日制度，现印发《承德医学院校领导接待日制度》。
特此通知。
承德医学院

2016年3月11日
承德医学院校领导接待日制度
为密切学校领导与广大师生的联系，广泛听取师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要求，营造民主、团结、和谐的办学氛围，切实改变机关工作作风，提高服务效率，推行校务公开，不断提高和完善校领导科学决策、民主管理和改革创新的能力，学校决定进一步完善校领导接待日制度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学校领导接待日每两周安排1次，接待日时间为每个教学周单周的星期二下午15:00—17:00，接待地点根据实际需要可安排在接待室或校领导办公室。
二、学校党政领导轮流在接待日值班接待来访师生，必要时学校职能部门或有关单位领导参加。为方便师生反映问题，学校设领导接待日专用电话，电话号码为：2291122。

三、为了提高接待工作效率，欲访单位和个人须在接待日前两天与学校办公室联系，可以提前填写登记表或电话预约，学校办公室工作人员将根据来访内容作相应安排。学生由学生处统一组织，与学校办公室联系，以便有针对性地安排接待事宜。
四、对于师生提出的问题和建议，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解答，提出解决方案；学校办公室具体负责来访事项的督办，抓好落实，并向来访师生及时反馈处理结果。工作人员要认真填写“接待意见”，并协助学校领导做好访谈记录等相关工作。

五、协助学校领导接待的相关工作人员，应严格遵守信访工作纪律，认真落实领导批示精神。相关单位或部门应积极配合，主动接受办公室查询、督办，会同办公室向来访人及时反馈处理结果，以保证校领导接待日的实效性。
六、对检举、揭发、批评有关单位和个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报复；对来访的有关正当问题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采取官僚主义态度，故意拖延或顶着不办。
七、对以上访为由无理取闹、妨碍学校正常工作秩序、经劝告无效者，由学校办公室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八、校外来访人员，由办公室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安排校领导及有关部门予以接待。
九、学校领导接待日，由办公室派一名工作人员做好来访人员的服务和接待工作，并做好接待记录工作。
十、学校领导对来访人员反映的意见和问题，在接待记录簿的意见处理栏，明确签署处理意见或具体处理的措施和办法，由办公室呈送相关校领导或转交有关部门办理，并由办公室督办室负责督查落实。

十一、学校领导接待记录簿每月由办公室定期汇总、整理和归档，并负责做好保密工作。

十二、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原《承德医学院校领导接待日制度》（承医政发〔2008〕66号）同时废止。
  承德医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11日印发  


















- 2 -
- 1 -

